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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fe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太会， 

回顾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即决心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及销 

毀此种武器，并按照从前许多决议一致表示的，继续支持采取措施伸张1925年6月17 

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 

议定书》1的权威， 

特别回顾其1991年12月6日第46/35C号决议，其中大会强烈敦促裁军谈判会议作 

为最优先事项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期在其1992年会议上就关于禁止发展、生 

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达成最后协议， 

铭记着1989年1月7日至11日在巴黎举行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締约国及其 

他关心国家会议的《最后宣言》2，其中各参加国强调它们决心通过全面消除化学武 

器来防止任何诉诸这些武器的行动， 

#取得进展以期实现严格有效的国际管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包括禁止和消 

除所有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 

为此皿急需全面禁止化学武器，以销毁整个类别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而消 

除人类重新使用这些不人道的武器的危险， 

M裁军谈判会议所通过载于其1992年9月3日的报告中的《关于禁止发展、生 

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草案，3这是多年来紧凑协商的 

结果，是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的一项历史性成就，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笫九十四卷(1929年)，第2138号。 

A/44/88，附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7号》（A/47/27)，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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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特别由于几乎普遍遵守《公约》，《公约》将有助于维护国际安全和增进 

所有国家的安全，因此值得全体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还深信执行《公约》将促进化学部门巳经^"大的国际贸易、技术发展和经济合 

作，以便促进所有締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皿世界化学工业的代表在1989年9月18日至22日在堪培拉举行的政府一化学 

业反对化学武器会议4上的宣言表明支持禁止化学武器， 

皿1992年9月1日至6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十届国家或政府首脑会 

议的最后文件， 

欢迎邀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参加1993年1月在巴黎签署《公约》的仪式， 

1. 赞扬1992年9月3日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所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 

和使用化学武器并销毀此种武器的公约》； 

2. i秘书长作为《公约》的保管者，将其于1993年1月13日在巴黎开放签字； 

3. M所有国家签署《公约》，并在其后按照其各国宪法规定的程序，尽速成 

为《公约》締约国，从而促使其快速生效，早日实现普遍遵守《公约》； 

4. 所有国家确保有效执行这一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可核査的全面多边裁 

军协议，从而增进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基础的合作性多边主义； 

5. i秘书长按照签字国开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工作可能的要求， 

提供服务； 

6. i秘书长作为《公约》的保管者，就《公约》的签字和批准情况向大会笫 

四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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